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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
监管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为认真落实省纪委监委工作要求，规范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监管行为，健全监管体系，防范建设风险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、廉洁安全和投资效益，我厅牵头起草了《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监管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现将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2024年9月，省纪委监委印发《省级政府投资工程监督体系试点工作方案》，明确要求构建省级政府投资工程“1+3+N”监督体系，先行在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领域开展试点工作，并推动我厅会同相关行业监管部门，聚焦房屋建筑工程建设领域的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，制定针对性的监管实施办法，为试点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制度支撑。
为贯彻落实上述工作部署，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，厅集建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规定，结合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实际，以加强监督管理、提升建设活动规范化、法治化水平为核心，着力构建“全流程、全要素、全主体”闭环管理体系，督促行业监管主体、建设主体、参建主体等各方依法履职、规范行为，切实保障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廉洁安全，推动实现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、廉洁效益有机统一，据此启动《实施办法》的制定工作。
二、起草过程
《实施办法》起草工作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原则，严格遵循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分阶段有序推进，确保内容科学、程序合规、贴合实际。
2024年10月，厅集建处牵头启动《实施办法》起草工作，成立起草工作组，系统梳理国家及省级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，编印《立法参考资料汇编》，结合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集中建设、监管实践，起草形成《实施办法》（初稿）。随后，组织厅法规处、建管处、质安处、招标办等13个相关处室、单位开展多轮会商研究，充分征求省纪委监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财政厅等省级有关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的意见建议，对初稿进行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实施办法》（内部试行），并于2025年12月31日印发试行。
为进一步优化完善《实施办法》内容，提升制度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根据试行期间的实践反馈和工作实际需要，厅集建处会同厅法规处对《实施办法》（内部试行）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2026年3月13日，向厅内相关处室、单位书面征求意见，共收到反馈意见建议18条，其中吸收采纳或部分采纳16条，对不予采纳的2条意见，已与相关处室、单位进行充分沟通，在此基础上持续修改完善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办法》共分九章二十一条，围绕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监管全流程，明确监管要求、细化职责分工、规范行为准则、强化责任追究，形成完整的监管制度体系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则
明确了《实施办法》的制定目的、法律依据和适用范围，规定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应当采用集中建设模式。同时，确立“谁审批、谁监管”和“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监管原则，构建省级统筹、属地落实、部门协同、上下联动的监管工作机制，清晰界定行业监管主体、建设主体和参建主体的核心职责，为后续监管工作开展奠定基础。
（二）分阶段监管规范（第二章至第七章）
围绕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立项规划、招标采购、合同履约、质量安全、竣工交付、投资监管等6个关键环节，构建全流程监管体系。一方面，聚焦“谁来管、谁来做”，细化明确各环节行业监管主体、建设主体和参建主体的职责任务，进一步厘清职责边界，避免监管缺位、错位、越位；另一方面，聚焦“怎么管、如何做”，按流程梳理各阶段监管重点和行为规范，重点针对工程建设中违规招标、工程变更频繁、超概算等突出问题，制定针对性监管措施，强化全过程造价管控，推动工程建设规范有序开展。
（三）责任追究与附则
第八章“责任追究”，明确了相关主体和个人在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方式，强化制度刚性约束，对超越审批权限、违规招标、擅自超概等行为明确追责路径，督促各方主体依法履职，切实防范廉洁风险和质量安全风险。第九章“附则”，明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数据局等部门的联合解释权，同时明确《实施办法》的施行日期和5年有效期，为制度执行和后续修订完善提供依据。
《实施办法》的制定和实施，将进一步健全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监管体系，规范监管行为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有效防范化解工程建设领域各类风险隐患，保障省级政府投资安全高效使用，推动省级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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